附件二：

2010年省重点项目推荐汇总表

填报单位: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项目主要内容
	项目类别
	计划

投资
	社会效益
	项目起止日期(年/月)
	备注

	
	
	
	
	
	年节能量

(折标煤/吨)
	其中:年节电(万千瓦时)
	年节水量（万吨）
	固废利用量（吨）
	
	

	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4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5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
注：1、此表由各市、县（市）经贸委（经委）填报，省属单位主管部门或集团公司上报多个项目时也需填报，并审核填报实际投资额；

2、申报项目类别从千家重点企业节能、建筑节能、交通节能、商业和民用节能、公共机构节能、工业节水、资源循环利用和新能源推广应用中选择；

3、项目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和经济效益（注明销售收入、利润、税金和创汇等）（不超过100字）。

